民权县野岗镇人民政府2025年度第二批河南省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普惠性项目一野岗镇道路硬化工程项目二次

结果公告
河南哲胜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受民权县野岗镇人民政府的委托,就民权县野岗镇人民政府2025年度第二批河南省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普惠性项目一野岗镇道路硬化工程项目二次进行竞争性磋商采购,现就本次磋商采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民权县野岗镇人民政府2025年度第二批河南省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普惠性项目一野岗镇道路硬化工程项目二次

2、招标编号：商政采〔2025〕639号

3、项目编号：民财采磋-2025-45 

4、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5、项目控制价：114.232666万元

二、招标公告发布媒体及时间
本项目招标公告于2025年10月15日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商丘市政府采购网》、《商丘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上发布。

三、磋商信息
1、磋商时间：2025年10月28日

2、磋商地点：商丘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评标室

3、磋商小组名单：李鹏，蒋艳梅，刘贵丽（采购人代表）

四、磋商结果
经民权县野岗镇人民政府确认成交供应商如下：

成交供应商：商丘创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成 交 价：1138958元   大写：壹佰壹拾叁万捌仟玖佰伍拾捌元整

注册地址：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大候乡乡政府东侧18号

 

五、主要成交标的
	工程类

	名称：民权县野岗镇人民政府2025年度第二批河南省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普惠性项目一野岗镇道路硬化工程项目二次
施工范围：工程量清单及磋商文件内的所有内容
施工工期：30天
项目经理：杨晓辉
执业证书信息：豫241212257373


六、否决供应商及原因
   无
七、供应商得分情况
1、投标单位：商丘创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主观因素评分(明标)：41.67分；客观因素评分：19分；投标报价算分：30分；最终得分：90.67分

2、投标单位：河南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观因素评分(明标)：35.83分；客观因素评分：19分；投标报价算分：29.97分；最终得分：84.8分

3、投标单位：河南聚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主观因素评分(明标)：34.5分；客观因素评分：19分；投标报价算分：29.95分；最终得分：83.45分

4、投标单位：河南巨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主观因素评分(明标)：35.33分；客观因素评分：16分；投标报价算分：29.95分；最终得分：81.28分 

八、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
按照河南省招标投标协会“豫招协【2023】002号”文件中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标准收取代理服务费，按照成交金额计取，由成交人支付。

收费金额：15165元。

九、公告期限：本项目结果公告期限为1个工作日。
十、质疑和投诉渠道
   各有关当事人如对结果公告有异议的，可以在结果公告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或网上形式同时向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提交质疑函（加盖单位公章且法人代表签字）原件，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携带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及本人身份证件（原件）一并提交，并以质疑函接受确认日期作为受理时间，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若对回复不满意的，按有关规定向相关监督部门投诉。

十一、其他补充事宜
    无
十二、联系方式
采 购 人：民权县野岗镇人民政府

联 系 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13592325399

地  址：民权县野岗镇

代理机构：河南哲胜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15729231463

地  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街道沙口路1号20号楼24层2407号

监督单位：民权县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

联 系 人：何先生

联系电话：0370-3053098

地  址：民权县绿洲路中段  

 

河南哲胜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29日

